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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会字(2026)第02268号 

：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惠国际公司”）截至 

2026年2月25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发行类第7号》及相关规定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乐惠国际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发表鉴证

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

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

询问、检查、重新计算，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

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乐惠国际公司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7号》及相关规定编制，反映了乐

惠国际公司截至 2026年2月25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鉴证报告仅供乐惠国际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

同意本鉴证报告作为乐惠国际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必备条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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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项目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2026年 3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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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7号》及相关规

定，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编制的截至2026年2月25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如下： 

 

2021年2月23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505）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1,715,246股，每股发行价为35.6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417,999,977.28元；扣除发行费用13,809,194.11元，募集资金净额为404,190,783.17元。众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众会字（2021）第00831号验资报告。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在以下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户，

截至 2026年2月25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日期 初始存放金额 变更后初始 
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1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象山

西周支行 
39708001040015987 2021年 2月 23日 122,320,732.64 15,980,732.64  201,321.17 

2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象山

支行 
3320021310120100061417 2021年 2月 23日 58,000,000.00 18,000,000.00  150,049.77 

3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江北

支行 
8114701013700377786 2021年 2月 23日 100,000,000.00 61,000,000.00  144,066.87 

4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奉化

支行 
388020100100025096 2021年 2月 23日 125,000,000.00  4,390,000.00  595,921.46 

5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市望

城支行*注 1 
585978424374 2022年 4月 13日 - 79,999,983.14  -   

6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武汉

奓山支行 
17096801040010775 2023年 1月 21日 - 146,950,016.86  6,986,029.18 

7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广卫

支行 
871913601510608 2023年 9月 26日 - 40,000,000.00  7,642,572.19 

8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

松江支行 
09-090301040072103 2023年 9月 25日 -  8,708,714.49  2,538.65 

9 平安银行上海长

宁支行*注 2 15525268778866 2025年 11月 4日 - 30,291,285.51  201,788.30 

 
合计*注 3   405,320,732.64 405,320,732.64 15,924,28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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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截至 2025年 4月，公司“鲜啤三十公里长沙万吨城市工厂项目”募集资金已使

用完毕，公司已于 2025年 4月完成相关募集资金专户(账户及账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市望城支行 585978424374)的注销手续，并将节余资金转入“鲜啤 30公里武汉城市工厂

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账户及账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奓山支行

17096801040010775)，用于该项目建设。 

*注 2：2025年 8月 27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立

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宁支行开立募集资

金专户，用于“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与管理。本公司及

长春鲜啤三十公里科技有限公司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就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注 3：初始存放金额变更情况详见二/(二) 

 

 

截至2026年2月25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附件1。 

 

截至2026年2月25日止，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项目涉及金额39,763.56万元，占前次募集

资金总额的98.38%。具体变更项目情况如下： 

1.当日鲜精酿（啤酒工坊）项目和鲜啤酒售卖机运营项目实施主体由宁波精酿谷科技有

限公司变更为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原因及决策程序如下： 

1.1变更原因：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关于变更非公开发行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6）：基于公司对精酿业务的总体规划及战略

布局等原因做出的审慎决定，更利于公司精酿业务的市场拓展。 

1.2决策程序：公司于2021年3月2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2021年4月12日召开了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在全资子公司及上市公司之间进行变更的不视为募集

资金用途的变更。 

2.当日鲜精酿（啤酒工坊）项目”募集资金金额从26,000万元调整为18,000万元，将结余

的8,000万元资金投入鲜啤三十公里长沙万吨城市工厂项目，变更原因及决策程序如下： 

2.1变更原因：公司于2022年3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受居民生活水平提升以及新一

代年轻消费者引领啤酒消费升级等因素驱动，啤酒高端化已经成为行业共识，预计中国精酿

啤酒将迎来一个长期快速的发展阶段，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投资回报，公司拟缩减“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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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鲜精酿（啤酒工坊）项目”募集资金的投资规模8,000万元，新增“鲜啤三十公里长沙万吨

城市工厂项目”，并将缩减的募集资金投入到新募投项目“鲜啤三十公里长沙万吨城市工厂

项目”中。 

2.2决策程序：公司于2022年3月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2022年3月21日召开了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孙公司长沙鲜啤三十公里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湘江新区分行下

属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望城支行开设了账号为585978424374的新募集资金账户，

用于鲜啤三十公里长沙万吨城市工厂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公司分别从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象山西周支行账号为39708001040015987的账户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奉化支行账号为388020100100025096的账户划拨出人民币3,000.00万元和人民币5,000.00万

元（合计人民币8,000.00万元）至新的募集资金账户。2022年5月20日公司及其孙公司长沙鲜

啤三十公里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湘江新区分行、五矿证券有限公司签

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3.终止当日鲜精酿（啤酒工坊）项目募集资金投入后的剩余募集资金16,313.56万元（包

含利息及理财收益）投入鲜啤30公里武汉城市工厂项目，变更原因及决策程序如下： 

3.1变更原因 

公司于2022年10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由于市场原因，当日鲜精酿（啤酒工坊）项

目的商业模式的实施受到了较大影响，同时，采用预包装方式的鲜啤由于方便在商超以及网

络渠道购买而受到市场的欢迎。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投资回报，公司决定终止“当日

鲜精酿（啤酒工坊）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将剩余的募集资金16,313.56万元（包含利息及

理财收益）用于“鲜啤30公里武汉城市工厂项目”。 

3.2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2年10月12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2022年10月31日召开了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孙公司武汉鲜啤三十公里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蔡甸支行下

属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奓山支行开设了账号为17096801040010775的新募集资

金账户，用于鲜啤30公里武汉城市工厂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分别从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象山西周支行账号为39708001040015987的账户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奉

化支行账号为388020100100025096的账户划拨出人民币3,392.00万元和人民币1,500.00万元

（合计人民币4,892.00万元）至新的募集资金账户。2023年1月5日公司及其孙公司武汉鲜啤

三十公里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蔡甸支行、五矿证券有限公司签署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4.终止鲜啤酒售卖机运营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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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变更原因及决策程序如下： 

4.1变更原因 

公司于2023年8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由于受市场影响等原因，公司城市酒厂生产

的预包装精酿鲜啤酒产品以及小酒馆和打酒站商业模型已逐渐满足“当日鲜精酿（鲜啤工坊）”

和“鲜啤酒售酒机项目”在目标市场的营业场所及自营场地的业务需求。为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提高股东的价值回报，公司拟终止原募投项目“鲜啤酒售卖机运营项目”，将剩余

15,450.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和“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

酒厂项目”。 

4.2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3年8月9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2023年8月25日召开了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孙公司昆明鲜啤三十公里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广卫支行开设了

账号为871913601510608的新募集资金账户，用于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募集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象山支行账号为3320021310120100061417的账

户划拨出人民币4,000.00万元至新的募集资金账户。孙公司长春鲜啤三十公里科技有限公司

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开设了账号为09-090301040072103的新募集资

金账户，用于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江北支行账号为8114701013700377786的账户划拨出人民币3,000.00万元至新的募

集资金账户。2023年9月23日，本公司及昆明鲜啤三十公里科技有限公司、长春鲜啤三十公

里科技有限公司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就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5. 募投项目“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

延期变更，变更原因及决策程序如下： 

5.1变更原因 

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20）：募投项目“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

市酒厂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客观因素对市场经济环境的冲击以及国内经济结构调整、

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等多方面的影响，建设进度较预计有所延迟，无法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 

5.2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由于募投项目“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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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客观因素对市场经济环境的冲击以及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宏观经济下行

压力等多方面的影响，建设进度较预计有所延迟，无法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为确保公司募投项目稳步实施，根据当前实际情况，基于谨慎原则，公司拟将募投项目“昆

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

日期均延期至2025年4月。 

6. 募投项目“鲜啤30 公里武汉城市工厂项目”（二期）、“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

厂项目”、“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延期变更，变更原因及决策程序如下： 

6.1变更原因 

公司于2025年3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11）：由于“鲜啤30公里”精酿鲜啤销量不及预期，公司优先考虑提高目前在

手产能的利用率，放缓新城市酒厂的投产进度。 

6.2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3月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25年

3月24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公司募投项目“鲜啤30 公里武汉城市工厂项目”（二期）原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2025

年3月，“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和“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原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为2025年4月，由于“鲜啤30公里”精酿鲜啤销量不及预期，公司优先考虑

提高目前在手产能的利用率，放缓新城市酒厂的投产进度，公司将上述三个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的日期调整至2027年4月。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公司于2021年12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21

年12月31日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

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用来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公司拟购买的理财产品发行

主体为能够提供保本承诺的金融机构。本次现金管理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额度在期限内根据募集资金闲置情况循环使用，同时授

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行使日常投资决策权。 

公司于2022年12月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

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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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暂时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来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

型理财产品。公司拟购买的理财产品发行主体为能够提供保本承诺的金融机构。本次现金管

理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额度在期限内根

据募集资金闲置情况循环使用，董事会授权人士行使日常投资决策权。 

公司于2024年1月1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8,000 万元的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来购买不超过一年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银行保本型理财

产品、结构性存款或低风险保本型证券公司收益凭证等。本次现金管理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公司于2024 年11月1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子公司（含

控股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

过人民币 18,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来购买不超过

一年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或低风险保本型证券公司收

益凭证等。本次现金管理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资金额度在期

限内根据募集资金闲置情况循环使用，董事会授权人士行使日常投资决策权。 

公司于2025 年10月2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6,000 万元的暂

时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来购买不超过一年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或低风险保本型证券公司收益凭证等。本次现金管理期

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资金额度在期限内根据募集资金闲置情况

循环使用，董事会授权人士行使日常投资决策权。 

截至2026年2月25日止，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1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象山支行 
浙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

(产品代码：EEH25043DT) 
 9,000,000.00 本金保障型 2.40% 2025年 11月 14日至

2026年 5月 14日 

2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象山支行 
浙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

(产品代码：EEH25043UT) 
 9,000,000.00 本金保障型 2.40% 2025年 11月 14日至

2026年 5月 14日 

3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证券收益凭证金添利
ZD25023号 

 10,000,000.00 本金保障型 2.25% 2025年 11月 27日至
2026年 5月 28日 

4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证券收益凭证金添利

ZD25022号  90,000,000.00 本金保障型 2.25% 
2025年 12月 3日至
2026年 6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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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18,000,000.00 
   

 

 

截至2026年2月25日止，尚未使用完毕的前次募集资金余额为108,917,751.14元，占募集

资金净额的比例为26.95%，具体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到账金额 405,320,732.64 

减：支付定增发行费用 1,129,949.47 

 404,190,783.17 

减：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 295,273,032.03 

减：累计购买理财使用募集资金 1,289,000,000.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累计净额 14,058,080.09 

加：累计收回理财产品本金 1,171,000,000.00 

加：累计收回理财收益 10,948,456.36 

 15,924,287.59 

加：购买理财产品暂未收回的本金 118,000,000.00 

减：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累计净额 14,058,080.09 

减：累计收回理财收益 10,948,456.36 

 108,917,751.14 

 
前次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的主要原因： 

（1）鲜啤 30公里武汉城市工厂项目二期尚未建设完毕；（2）鲜啤酒售卖机运营项目拟变

更至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和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后两次因市场等原

因调整项目延期。详见“二/（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剩余资金的使用计划和安排： 

剩余募集资金公司将继续用于鲜啤 30公里武汉城市工厂项目二期、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

酒厂项目和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建设。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

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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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6年 2月 25日止，当日鲜精酿（啤酒工坊）项目已终止，因此“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列为不适用。 

截至 2026年 2月 25日止，鲜啤酒售卖机运营项目已终止，因此“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列为不适用。 

截至 2026年 2月 25日，鲜啤 30公里武汉城市工厂项目二期尚在建设中，因此“是否

达到预计效益”列为不适用。 

截至 2026年 2月 25日，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尚在建设中，尚未实现效益，

因此“是否达到预计效益”列为不适用。 

截至 2026年 2月 25日，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尚在建设中，尚未实现效益，

因此“是否达到预计效益”列为不适用。 

 

 

截至 2026 年 2 月 25 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收

益 20% （含 20%）以上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用于认购股份的情况。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内容不

存在差异。 

 

附件：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3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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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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